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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普家居”）拟作为有限合伙人

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8,500 万元与关联自然人 Fang� James 先生、方胜康先生及北京中科
创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投资人，共同对外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湖南奥普
中科创星新能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结果为准）。

● 投资金额：奥普家居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8,500 万元。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发生之日，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 Fang� James 先生和方胜康先生发生

过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 特别风险提示：由于基金尚处于募集阶段，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

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
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
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但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
投资风险敞口不超过公司出资额。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奥普家居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8,500 万元与关联自然人 Fang�

James 先生、方胜康先生及北京中科创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科创
星”）等投资人，共同对外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湖南奥普中科创星新能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结果为准）（以下简称“基金”或“合伙企业”）。 基金总募集规
模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 基金的出资额、合伙人名册及出资比例等信息以工商登记为准。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Fang� James 先生和方胜康先生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
人，同时，Fang� James 先生担任董事长，方胜康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
发生之日， 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 Fang� James 先生和方胜康先生发生过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
易。 本次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Fang� James 先生和方胜康先生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同时，Fang� James 先生担任董事长，

方胜康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 关联人基本情况
Fang� James� 先生， 原中文名为方杰， 澳大利亚国籍，1964 年 8 月出生， 本科学历。 Fang�

James� 先生曾担任杭州市侨商协会会长， 并获得首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 Fang�
James� 先生曾先后任上海师范大学教师，澳大利亚 LIGHTUP� 灯具公司总经理，自 1993 年起担
任杭州奥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 2004� 年起担任杭州奥普卫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 年 6�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方胜康先生：中国香港籍，1953 年 2 月出生，大专学历，浙江省高级经济师，杭州市第十届
人大代表，曾获得杭州市劳动模范称号。 方胜康先生曾任杭州华光电冰箱厂厂长，自 1993 年起
担任杭州奥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 自 2004 年起担任杭州奥普卫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 2017 年 6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三、 拟设立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湖南奥普中科创星新能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名称以工商

注册结果为准）。
（二）基金规模：总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
（三）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科创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五）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基金的主要认缴出资情况为（以实

际募集规模为准）：
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所占比例（%）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8,500 货币 65.38%
方胜康 2,300 货币 17.69%
应忠良 1,000 货币 7.69%
Fang James 500 货币 3.85%
李鹂 300 货币 2.31%
金志强 200 货币 1.54%
陈鑫昌 100 货币 0.77%
北京中 科创星 创 业 投 资 管
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 货币 0.77%

合计 13,000 货币 100%
注：Fang� James 先生和方胜康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其他有认购意向的有限合伙人与公

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六）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中科创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H1T902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11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安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81 号一区 4 号楼 14 层 1401-1 室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8 年 12 月 31 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

基金业协会登记编号 P1066505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信息

截至 2020 年底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094.01 万元 ，资产净额 369.02 万元 ，2020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1,795.00 万元 ，净利润 19.82 万元 。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32.19 万元 ， 资产净额为 575.13 万
元 ，2021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2,136.45 万元，净利润为 282.39 万元 。

（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情况：该基金尚在募集过程中，后续将依照《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
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八）存续期限：合伙期限为 5� 年，3 年投资期，2 年退出期，经三分之二以上合伙权益的有
限合伙人同意，经营期限可以延长。

（九）管理费：投资期：年度管理费为该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二（2%）；退出期：年度
管理费为该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百分之一（1%）；如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延长，延长期不收取年
度管理费。

（十）投资决策机制：
1、合伙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中科创星执行合伙事务。 合伙企业设投

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就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等作出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共 5 名，其中普通
合伙人中科创星委派 4 人，奥普家居委派 1 人。

2、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对合伙企业的投资及退出事项进行表决：对
于拟进行投资决策的项目，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3、有限合伙人奥普家居委派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对项目的投资决策具有一票否决权。
（十一）收益分配原则：合伙企业的项目处置收入、投资运营收入、临时投资收入及其他现

金收入，应当按照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返还、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额返还、有限合伙人的优
先回报分配、普通合伙人的优先回报分配、超额收益分配的顺序进行分配。

（十二）退出方式：股权的退出方式包括选择转让给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 VC/PE 等）、被
其他公司或主体收购或兼并、公司回购、上市、清算等。 退出方案应获得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
以退出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综合评估退出方式和时机。

（十三）投资方向：合伙企业投资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行业具有成长潜力、拥有自
主创新能力的科技型中小型和成长型企业。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他合伙人根据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协商确定并缴纳出资，并根据各自认缴

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 本次投资的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的目的是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在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内，依托中科创星的专业投

资团队、行业经验和风险控制体系，推动公司拓展投资领域，通过项目投资实现资本增值，更好
地实现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本次投资有利于后续充分利用各方优势资源，为公司现有
产业提供技术储备和平台支持。 通过本次投资可以增强公司对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领域
的认知、增加相关资源储备，推动公司未来产业布局和科技升级，为公司寻找有价值、具备高成
长性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优质企业或产业合作机会。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基金，借助专

业管理机构投资于优质项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
述投资在短期内也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较大影响。

（三）可能存在的风险
1、基金无法成立风险：由于基金合伙协议尚未签署，相关签约主体存在对协议条款无法达

成一致或最终无法履行出资义务而导致基金无法成立的风险。
2、基金登记备案风险：基金的设立尚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是否获得核

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3、投资收益风险：该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周期较长，投资过程中可能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

政策、标的公司经营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所投项目存在不同程度风险，可能导致投资回报期
较长，流动性较低、整体收益水平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或若合伙企业出现亏损，则公司作
为有限合伙人需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亏损等风险。

4、其他风险：法律与政策风险、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其他风
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基金后续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 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参与

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 Fang� James 先生和方胜康先生以及一致行动人吴
兴杰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对公司及全体
股东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参与
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次和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基金遵循了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 有利于借助专业投资机构
的行业经验、资源优势及管理平台，增强公司对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领域的认知，增加资
源储备，寻找对公司有价值的产业投资机会，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股东利益最大
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通过与关联人设立投资基金，利用现有的闲置资金，在国
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内，依托基金管理人的行业经验、管理和资源优势，拓展投资渠道，实现投资
收益，从而提升公司投资回报能力与综合竞争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公司本次董事会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合规。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参与

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参
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奥普家居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参
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
同意的独立意见，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保荐机构对奥普家居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 上网公告附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出具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

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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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兰英女士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现金流

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奥普家居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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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赵远宽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汤宇先生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长、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委员。赵远宽先生的董事长任职资格尚需报请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本次董事长
变更系公司正常的换届调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汤宇先生在本公司历任副行长、行长、董事长，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形势，与公司干部员
工一起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始终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着力强化党建
业务深度融合，深度推进内部管理改革、零售战略转型、全面风险管控等重点任务，业务经营保
持稳健的发展态势。

在本公司任职期间，公司实现跨区域经营，成功登陆 A 股主板市场，成为全国首家 A 股上
市省会城市农商银行，跻身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 100 强”，位居“陀螺体系”城区农商行
第 10 位，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 505 位，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农商行标杆银行等荣
誉。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公司资产总额达到 2178 亿元，存贷款总额分别达到 1545 亿元、1376 亿
元，前三季度实现利润总额 11.9 亿元，规模效益指标稳居全省农商行前列。

汤宇先生为公司的组建发展、改革转型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突出贡
献。 公司及董事会对汤宇先生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
公司对第三届董事会及董事为公司稳健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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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长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亚先生为监事长。 周石华先生因到龄不再担任公司监事长、监事会
监督委员会委员、监事会提名与履职考评委员会委员职务。 本次监事长变更系公司正常的换届
调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周石华先生自任职以来，始终坚定贯彻“加强履职监督，服务经营发展”理念，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在加强公司治理规范运作、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公司稳健经营发
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任职期间，公司实现跨区域经营，成功登陆 A 股主板市场，成为全国
首家 A 股上市省会城市农商银行，跻身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 100 强”，位居“陀螺体系”
城区农商行第 10 位，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 505 位，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农商行标杆
银行等荣誉。 公司及监事会对周石华先生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监事会。
公司对第三届监事会及监事为公司稳健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1860� � � � � 证券简称： 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2021-056
可转债代码：113037� � � � � 可转债简称：紫银转债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在公司总部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经与会董事推选，本次会议由赵远宽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
董事 11 名。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赵远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因参会的董事中有 4 位董事的任职资格尚

需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本次董事会共有 7 位董事参与表决。
赵远宽先生的董事长任职资格尚需报请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和部分董事任职资
格尚需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公司《章程》约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须经全体董事 2/3 以上
通过。 因此，待公司《章程》修订获批后另行召开董事会选举副董事长，待部分董事任职资格获
得监管批复后，另行召开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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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南京市建邺区江东

中路 381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291,645,0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7.971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汤宇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3 人，出席 8 人，独立董事蒋志芬，董事张小军、孔小祥、孙隽、薛炳海因

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4 人，监事周石华、许莉、沈乡城、李明员、武自强因公务原因

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吴飞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217,524 99.9669 427,500 0.0331 0 0.0000

2、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逐项表决）
2.01� 议案名称：选举赵远宽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52,724 99.9618 492,300 0.0382 0 0.0000

2.02� 议案名称：选举朱鸣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52,724 99.9618 492,300 0.0382 0 0.0000

2.03� 议案名称：选举孙隽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62,424 99.9626 482,600 0.0374 0 0.0000

2.04� 议案名称：选举张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52,724 99.9618 492,300 0.0382 0 0.0000

2.05� � 议案名称：选举薛炳海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52,724 99.9618 492,300 0.0382 0 0.0000

2.06� � 议案名称：选举侯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52,724 99.9618 492,300 0.0382 0 0.0000

2.07� � 议案名称：选举余新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217,524 99.9669 427,500 0.0331 0 0.0000

2.08� � 议案名称：选举张洪发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52,724 99.9618 492,300 0.0382 0 0.0000

2.09� � 议案名称：选举曹晓红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227,224 99.9676 417,800 0.0324 0 0.0000

2.10� � 议案名称：选举刘志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217,524 99.9669 427,500 0.0331 0 0.0000

2.11� � 议案名称：选举周芬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227,224 99.9676 417,800 0.0324 0 0.0000

3�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分项表决）
3.01� 议案名称：选举沈乡城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21,124 99.9594 523,900 0.0406 0 0.0000

3.02� 议案名称：选举刘大林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21,124 99.9594 523,900 0.0406 0 0.0000

3.03� 议案名称：选举刘瑾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21,124 99.9594 523,900 0.0406 0 0.0000

3.04� 议案名称：选举周昕明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217,524 99.9669 427,500 0.0331 0 0.0000

3.05� 议案名称：选举闫海峰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217,524 99.9669 427,500 0.0331 0 0.0000

3.06� 议案名称：选举严华麟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91,121,124 99.9594 523,900 0.040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84,193,724 99.4231 7,254,500 0.5616 196,800 0.015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692,856,749 99.9383 427,500 0.0617 0 0.0000

2.01 选举赵 远宽先 生为 第四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692,791,949 99.9289 492,300 0.0711 0 0.0000

2.02 选举朱 鸣先生 为第 四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 692,791,949 99.9289 492,300 0.0711 0 0.0000

2.03 选举孙 隽女士 为第 四届董
事会董事 692,801,649 99.9303 482,600 0.0697 0 0.0000

2.04 选举张 丁先生 为第 四届董
事会董事 692,791,949 99.9289 492,300 0.0711 0 0.0000

2.05 选举薛 炳海先 生为 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 692,791,949 99.9289 492,300 0.0711 0 0.0000

2.06 选举侯 军先生 为第 四届董
事会董事 692,791,949 99.9289 492,300 0.0711 0 0.0000

2.07 选举余 新平先 生为 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92,856,749 99.9383 427,500 0.0617 0 0.0000

2.08 选举张 洪发先 生为 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92,791,949 99.9289 492,300 0.0711 0 0.0000

2.09 选举曹 晓红女 士为 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92,866,449 99.9397 417,800 0.0603 0 0.0000

2.10 选举刘 志友先 生为 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92,856,749 99.9383 427,500 0.0617 0 0.0000

2.11 选举周 芬女士 为第 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692,866,449 99.9397 417,800 0.0603 0 0.0000

3.01 选举沈 乡城先 生为 第四届
监事会股东监事 692,760,349 99.9244 523,900 0.0756 0 0.0000

3.02 选举刘 大林先 生为 第四届
监事会股东监事 692,760,349 99.9244 523,900 0.0756 0 0.0000

3.03 选举刘 瑾先生 为第 四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 692,760,349 99.9244 523,900 0.0756 0 0.0000

3.04 选举周 昕明先 生为 第四届
监事会外部监事 692,856,749 99.9383 427,500 0.0617 0 0.0000

3.05 选举闫 海峰先 生为 第四届
监事会外部监事 692,856,749 99.9383 427,500 0.0617 0 0.0000

3.06 选举严 华麟先 生为 第四届
监事会外部监事 692,760,349 99.9244 523,900 0.0756 0 0.0000

4 关于股 东大会 对董 事会授
权的议案 685,832,949 98.9252 7,254,500 1.0463 196,800 0.028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马健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健、仇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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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在公司总部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 经与会监事推选，本次会议由陈亚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9 人，实际出席
监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选举陈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长。
二、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第四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如下：
监督委员会由闫海峰、陈亚、严华麟、刘瑾、李玉宁 5 位委员组成，闫海峰为主任委员；
提名与履职考评委员会由周昕明、陈亚、沈乡城、刘大林、黄爱军 5 位委员组成，周昕明为

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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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

知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学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1,477,063,183.96 元，低于《安徽巨一科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002,850,000.00 元。为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公司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募集净额， 结合公司募投项目的情
况，公司对拟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使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特此公告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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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巨一科技”）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和《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募集资金情况，调
整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018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42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46.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75,500,000.00 元；扣除本次
发 行 费 用 人 民 币 98,436,816.04 元 （不 考 虑 增 值 税），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1,477,063,183.96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230Z0271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
管理，并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477,063,183.96 元，低于《安徽巨一
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2,002,850,000.00 元，为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对于缺口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公司对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分配调整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原 计 划 使 用 募 集 资
金金额

调整 后 拟 使 用 募 集
资金金额

1 新能源 汽车新 一代 电 驱
动系统产业化项目

全资子 公司 合 肥
巨 一动力 系统 有
限公司

673,600,000.00 673,600,000.00 610,513,183.96

2 汽车智 能装备 产业 化 升
级建设项目

公司 260,250,000.00 260,250,000.00 151,150,000.00

3 通用工 业智能 装备 产 业
化建设项目

公司 154,300,000.00 154,300,000.00 102,580,000.00

4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 281,000,000.00 281,000,000.00 152,600,000.00

5 信息化 系统建 设与 升 级
项目

公司 133,700,000.00 133,700,000.00 70,220,000.00

6 补充营运资金 公司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390,000,000.00
合计 2,002,850,000.00 2,002,850,000.00 1,477,063,183.96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系公司基于实际经营需要， 针对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小于原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情况而做出。 本次调整有利于保障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造成实质性影响，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5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均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亦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募集净额，结合公司募投项目的情

况，公司对拟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使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募集净额， 结合公司募投项目的情

况，公司对拟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使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巨一科技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使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上述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安徽巨一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安徽巨一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三）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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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级副总裁谢志华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625,0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97%；公司高级副总裁张成雨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446,9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37%。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披露了《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6），谢志华先生计划自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2022 年 5 月 7 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400,000 股公司股份，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122%；张
成雨先生计划自 2021 年 11月 8 日至 2022 年 5 月 7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11,700 股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034%。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 谢志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98,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2%；张成雨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9,3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3%。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谢志华 董事 、监 事 、高级 管理
人员 1,625,065 0.0497% 其他方式取得 ：1,625,065 股

张成雨 董事 、监 事 、高级 管理
人员 446,946 0.0137% 其他方式取得 ：446,946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高管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
名称

减持
数 量
（股 ）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
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

减 持 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谢志华 398,000 0.0122% 2021/11/8 ～
2021/11/15

集 中 竞
价交易

32.72 －
33.06 13,081,536 已完成 1,227,065 0.0375%

张成雨 109,300 0.0033% 2021/11/8 ～
2021/11/15

集 中 竞
价交易

33.02 －
33.45 3,612,096 已完成 337,646 0.0103%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减持区间为 2021年 11月 8日 -2022年 5月 7日，现减持计划已完成，提前终止。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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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海外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收到
Mavcard 英国有限公司几内亚 Mavcard 铝土矿配套氧化铝精炼厂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的中
标通知，金额约为 18 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115 亿元）。

本项目位于几内亚拉贝省图盖和库比亚区，主要为几内亚共和国拉贝省的 Mavcard 铝土矿
项目开发并建设年产 150-200 万吨配套氧化铝精炼厂。 本项目中标金额约占本公司经审计
2020 年营业收入的 10.52%。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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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合同统计系统和财务快报数据显示， 本公司 10 月份当月中标及新签合同额
388.74 亿元，其中国内合同额 253.14 亿元，境外合同额 135.60 亿元；当月实现营业收入 149.27
亿元。

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 包括已经公告的重大合同， 本公司累计中标及新签合同额 2112.04
亿元，其中国内合同额 1864.39 亿元，境外合同额 247.65 亿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052.13 亿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 月，公司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主要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同签订单位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
限公司

几内亚 Mavcard 铝土矿配套铁路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约 76.75
（折合人民币）

2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海化 （洋浦 ）新材料有限公司 27/60 万吨/年 POSM 项目
工艺装置 EPC 总承包合同 25.75

3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海化 （洋浦 ）新材料有限公司 27/60 万吨/年 POSM 项目
公辅配套装置 EPC 总承包合同 22.95

4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阳江 LNG 调峰储气库项目储气库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合同 18.80

5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
限公司

印尼华 飞镍钴 湿法 项 目 5×1000kt/a 年 硫 磺 制 酸 装 置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

约 14.88
（折合人民币）

6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
发利用项目一期碱加工装置 EP 总承包项目 15.99

7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
限公司

山东裕龙石化有限公司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 （一期 ）
炼化主装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化工 3 标段、 化工 4 标
段 ）

12.59

8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氨酸及配套项目设
计及成套装置采购项目总承包合同 12.22

9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旭阳伟山新能源 （印尼 ）有限公司 480 万吨/年焦化项目
施工总承包合同

约 7.81
（折合人民币）

10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等 马世界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 7.75

11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
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望海山福旺公墓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 7.30

12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中燃延长液态烃仓储项目总承包合同 6.77
13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动力煤甲醇等化工产品销售 5.92

14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裕龙石化有限公司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 （一期 ）
炼化主装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炼油 3 标段） 5.12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特提醒
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